
吉林省 XXX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章程 

第一章总则 

第一条本学校名称：吉林省 XXX 职业技能培训学校。 

第二条本校性质是营利性/非营利性民办职业培训学校。 

第三条本单位的宗旨是……。 

第四条本单位的登记管理机关是 XXXX；本单位的业务主管单

位是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。 

第五条本单位的住所地是长春市 XXXXXX；邮政编码：

130000。 

第六条本章程中的各项条款与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不符的，以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为准。 

第二章举办者、开办资金和培训范围 

第七条本学校的举办者吉林省 XXXXX 有限公司。 

举办者享有下列权利： 

（一）了解本学校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。 

（二）推荐理事和监事。 

（三）有权查阅理事会会议记录和本单位财务会计报告。 

第八条本单位开办资金：人民币：XXX 万元；固定资产 XX

万元；出资人为: 吉林省 XXXXX 有限公司 

第九条本学校的培训范围：XXX 

年培训规模：XXX 人。 

培训层次为职业培训。 



培训形式为短期培训。 

第三章组织管理制度 

第十条本学校设理事会/董事会，其成员 x 人。 

理事会/董事会是本学校的决策机构。 

理事会/董事会由举办者、职工代表推选产生。理事/董事长：

XXXXX。 

理事/董事每届任期 5 年，任期届满，连选可以连任。 

第十一条理事会/董事会行使下列事项的决定权： 

（一）修改章程 

（二）业务活动计划 

（三）年度财务预算、决算方案 

（四）增加开办资金的方案 

（五）本单位的分立、合并或终止 

（六）聘任或者解聘本单位校长和提名聘任或者解聘的本单

位副校长及财务人员 

（七）罢免、增补理事 

（八）内部机构的设置 

（九）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

（十）从业人员的工资报酬 

第十二条理事会/董事会每年召开 2 次会议，有下列情形之

一，应当召开理事会/董事会会议。 

（一）理事/董事长认为必要时 



（二）1/3 以上理事会/董事会联名提议时 

第十三条理事会/董事会设理事/董事长 1 名。理事/董事长由

理事会/董事会以全体理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或罢免。 

第十四条副理事/董事长协助理事/董事长工作，理事/董事长

不能行使职权时，由理事/董事长指定的副理事/董事长代其

行使职权。 

第十五条召开理事/董事长会议应由 1/2 以上的理事/董事出

席方可举行。理事会/董事会会议实行 1 人 1 票制，理事会/

董事会做出决议，必须经全体理事/董事的过半数通过。 

下列重要事项的决议，须经全体理事/董事的 2/3 以上通过

方可有效。 

（一）章程的修改 

（二）本单位的分立、合并或终止 

第十七条理事会/董事会会议应当制作会议记录，形成决议的。

应当当场制作会议纪要，并由出席会议的理事审阅、签名。

理事会决议违反法律、法规或章程规定，致使本单位遭受损

失的，参与决议的理事/董事应当承担责任。但经证明在表决

时反对并记载于会议记录的，该理事/董事可免除责任。 

理事会/董事会会议记录由理事/董事长指定的人员存档保管。 

第十八条理事/董事长行使下列职权 

（一）召集和主持理事会会议 

（二）检查理事会/董事会决议的实施情况 



（三）法律、法规和本单位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

第十九条本单位校长对理事会/董事会负责，并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主持单位的日常工作，组织实施理事会/董事会的决议 

（二）组织实施单位年度业务活动计划 

（三）拟订单位内部机构设置的方案 

（四）拟订内部管理制度 

（五）提请聘任或解聘本单位副职和财务负责人 

（六）聘任或解聘内设机构负责人 

本单位校长列席理事会/董事会会议。 

第四章法定代表人 

第二十四条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为 XXX 

第二十五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本单位的法定代表

人 

（一）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 

（二）正在被执行刑罚或者正在被执行刑事强制措施的 

（三）正在被公安机关或者国家安全机关通缉的 

（四）因犯罪被判处刑罚，执行期满未予 3 年，或者因犯罪

被判处剥夺政治权利，执行期满未逾 3 年，或者因犯罪被判

处剥夺政治权利，执行期满未逾 5 年的。 

（五）担任因违法被撤销登记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法定代表

人，自该单位被撤销登记之日起未逾 3 年的。 

（六）非中国内地居民的 



（七）法律、法规规定不得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其他情形 

第五章资产管理、使用原则及劳动用工制度 

第二十六条本单位经费来源 

（一）开办资金 

（二）政府资助 

（三）在业务范围内开展服务活动的收入 

（四）利息 

（五）捐赠 

（六）其他合法收入 

第二十七条经费必须用于章程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的发

展。 

第二十八条执行国家规定的会计制度，依法进行会计核算，

建立健全内部会计监督制度，保证会计资料合法、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。 

接受税务、会计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。 

第二十九条配备具有专业资格的会计人员。会计不得兼出纳。

会计人员调动工作或离职时，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。 

第三十条本单位换届或更换法定代表人之前必须进行财务

审计。 

第三十一条本单位依照有关规定，自觉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组

织的年度检查。 

第三十二条本单位劳动用工、社会保险制度按国家法律、法



规及国务院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六章章程的修改 

第三十三条本章程的修改，须经理事会/董事会表决通过后

15 日内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，自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

意之日起 30 日内，包登记管理机关核准。 

第七章终止和终止后资产处理 

第三十四条本单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终止 

（一）完成章程规定宗旨的 

（二）无法按照章程规定的宗旨继续开展活动的 

（三）发生分立、合并的 

（四）自行解散的 

第三十五条本单位终止，应当在理事会/董事会表决通过后

15 日内，报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。 

第三十六条本单位办理注销登记前，应当在登记管理机关、

业务主管单位和有关机关的指导下成立清算组织，清理债务

债权，处理剩余财产，完成清算工作。 

剩余财产，应当按照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处理。清算期间，

不进行清算以外的活动。 

本单位应当完成清算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登记管理机关办理

注销登记。 

第三十七条本单位自登记管理机关发出注销登记证明文件

之日起，即为终止。 



第八章附则 

第三十八条本章程经 20XX 年 XX 月 XX 日理事会一致表决

通过 

第三十九条本章程的解释权属理事会/董事会 

第四十条本章程自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 

 


